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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研究到理论创造
——论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

晋荣东

摘  要：相异于主流解释把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理解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

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冯契立足于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思考，将其本质勘定

为提出了“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并从“类”“故”“理”

三个方面来重构和诠释后期墨家逻辑思想。冯契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为建

构逻辑范畴体系提供了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基本架构，而以“类”“故”“理”为骨架

的范畴体系正是冯契“智慧说”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创获之一。对“三物”论说的

诠释与逻辑范畴体系的建构之间这种高度融合、相互生成，充分体现了冯契的哲

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作之间存在着一种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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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的哲学创获主要反映在“智慧说三篇”之中，而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

域所取得的成果则可称作“哲学史两种”。a从总体上看，“冯契先生对当代中国

哲学的贡献，在于以中国哲学史研究为通达‘智慧说’的中介，体现出其哲学研究

之‘思’与‘史’的高度融合，从而使得其哲学体系既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又具

备鲜明的民族特色”。不过，“作为辩证法意义上的中介，它（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

究——引者）不仅是时间或形式上的中间环节，而且与其关联端之间存在着由此及

 作者简介：晋荣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a  “智慧说三篇”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哲学史两种”

指《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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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a。鉴于长时段的哲学史是由众多的哲学家、

派别、著作和论争等构成的，“智慧说”哲学体系的独创性也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理

论创获体现出来的，本文拟采取个案研究的进路，以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

的创造性诠释为例，具体说明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哲学创作之间“由

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 系”。

一、关于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主流解释

1919 年，胡适在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讲义的基

础上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开创了通史形态的中国哲学史著述的第一

个范例。按其后来的自述，“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

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b。

胡适认为，后期墨家的“《墨辩》乃是中国古代名学最重要的书”，而《小取》篇“有

条理有格局”“最为完全可读”c。他把《小取》篇分为九节，认为总论“辩”的第一节

尤为重 要：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

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

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d

胡适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从“辩”的界说、辩的用处及辩的根本方法、

故、法、辩的七法等方面对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进行了说明，并重点考察了有关

“类”“故”“法”的论述。不过，相较于对《小取》及《经》 《说》四篇的重视，他鲜有

提及《大取》篇，尤其是其中关于“故”“理”“类”三物的论说：

a  参见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载《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b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六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9—160 页。1929 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由商务印
书馆纳入“万有文库”丛书第一集出版。

c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第 152、154 页。《墨辩》包括现存《墨子》一书
的《经上》 《经下》 《经说上》 《经说下》 《大取》 《小取》六篇，其中《经》 《说》四篇通常又称《墨经》。

d  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163 页；亦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415 页。“焉”字，孙诒让属下句，其余诸本多属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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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a 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b立辞

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c 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

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当然，鲜有提及并不是未曾提及。事实上，胡适在解释何为“以类取，以类予”时就

曾对“三物”论说有所引用：“一切推论无论是归纳，是演绎，都把一个‘类’字做根

本。所以《大取》篇说：‘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一切论

证的谬误，都只是一个‘立辞而不明于其类’。”d不难发现，他只是引用了“三物”

论说中有关“类”的部分内容，并未将这一论说从整体上加以主题化，更遑论阐明

其逻辑意义。

冯友兰 1934 年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堪称通史性中国哲学史著述的又

一范例。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家多未竭全力以立言，故除一起即灭之所谓名家者

外，亦少人有意识地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故……逻辑，在

中国亦不发达”e。具体到后期墨家，冯友兰也是立足《小取》篇来说明其逻辑思想，

其间对胡适的相关解释多有采用。与胡适不同，在解释完《小取》篇的相关文本后，

他说《大取》篇有所谓“语经”，然后便全文引用了“三物”论说。冯友兰似乎认为

“三物”论说就是“语经”，但对其理论内涵则并未给予具体说明，仅说“此与《小取

篇》所说大意相同，惜其详不可知矣”f。

在 1982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中，冯友兰明确把“三物”论说与

“语经”等同起来，认为这一论说揭示了“辩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只有几十个

字，可是把墨经所已达到的逻辑学上的成就，简要而精确地总结起来”g。关于这个

规律，他进一步指 出：

a  原文无“夫辞”二字，“者也”倒为“也者”，今从孙诒让补移。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第 413 页。
b  据孙诒让，“此下疑当接后‘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句。”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第 406—

407 页。孙说不确。张纯一移此句接“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之后，前后文义贯通，今从之。参
见张纯一：《墨子集解》，上海：世界书局 1936 年版，第 396 页。又，原文无“辞”字，据谭戒甫补，参见
谭戒甫：《墨辩发微》，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449 页。

c  “妄”，原作“忘”，据孙诒让引顾广圻之说校改。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册，第 413 页。
d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165 页。
e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载《三松堂全集》第二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51 页。

下引《三松堂全集》各卷不再一一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时间。又，此书 1931 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4 年
由商务印书馆与《中国哲学史（下）》同时出版，内容有修改。

f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载《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第 487—488 页。
g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载《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 491、492 页。此书最初于 1982 年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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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演绎的推论中，“理”就是大前提，“故”就是小前提，“辞”就是由

大前提、小前提推出来的结论……结论是直接依靠小前提，所以“辞”是“以故

生”。再加上大前提，结论的可靠性就增长了，所以是“以理长”。再加上附加

的举例，更有说服力，这就是“以类行”。a

这里，冯友兰似乎把辩论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具体化为辩论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应当遵

循的程序或形式，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他援引印度因明“宗—因—喻”的三支论式

来说明“三物”论说揭示了“辞—故 / 理—类”的推理程序或形式。

在胡适、冯友兰范例性的中国哲学通史著述之外，1979 年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

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也是一部影响甚广、特点鲜明的中国哲学史教材。b任继

愈基本上也是立足《小取》篇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并在考察有关“辞”（判断）

的论述时提到了“三物”论说：“要达到判断正确，必须遵守逻辑思维规律。它说：

‘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大取》）……这些都是形成判断的不可缺少的因

素。”c同样是认为“三物”论说揭示了思维必须遵守的规律，冯友兰将其理解为辩

论所使用的演绎推理必须遵守的程序或形式，而任继愈则将其归结为形成正确判断

所不可缺少的因 素。

1983 年，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出版。该书坚持《小

取》篇是“墨经逻辑学的总论”的看法，但对“三物”论说的解释则有所调整，

“故”“理”“类”三物不再被认为是形成正确判断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而是推理过程

必须具有的三个基本范畴。d更具体地说，这一论说揭示了推理所必须满足的两项

基本要求和必须具备的四个基本环 节：

后期墨家的逻辑学并没有形式上固定化的推理论式，但仍然有关于推理

的基本论式，它由“辞”“故”“理”“类”四个环节组成，这就是：首先立辞，接

着提出论据，然后用统一标准加以衡量，最后连类相推证明结论。这四个环

节体现推理的两项基本要求：事实和理论上的根据要充分，类的异同处理要 
得当。e

a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载《三松堂全集》第八卷，第 491—492 页。
b  该书前三卷首版于 1963 年，1979 年出版全四卷时对前三卷进行了改写和增补。此后，又不断再版，并在

2003 年出版了修订版。为行文方便，下文将此书作者径自省作“任继愈”。
c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修订版）》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10 页。
d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55 页。
e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第 5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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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中国逻辑史领域的研究也对“三物”论说多有关注，并形成了两种

主要的理解：其一，“三物”论说是对推理形式的刻画。例如，张纯一、章士钊、汪

奠基、温公颐、孙中原、周云之等就对比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印度因明的三支

论式来说明所谓“三物论式”a，或强调三者之同，或突出三者之异。其二，“三物”

论说是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例如，詹剑峰、沈有鼎、崔清田、孙中原、刘培育

等就主张这一论说揭示了在形成判断或进行推理时必须遵守的逻辑规律、原则。b

要言之，中国哲学史、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的主流做法是立足《小取》篇的结

构与内容来诠释《墨辩》的相关文本以重构后期墨家逻辑思想，他们多把“三物”论

说的适用范围限制在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上，将这一论说的本质勘定

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 示。

二、冯契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

历史地看，冯契很可能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对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进行了

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他勾画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 （后文或简作《逻辑发

展》）一书的轮廓、书稿、写作准备材料等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至今下落不明。c

现存最早的相关研究是写于 1977 年的《先秦哲学笔记》中有关墨辩的 5 页笔记。d

在他看 来：

墨辩继承和发展了墨子的逻辑思想，明确地提出：“夫辞，以故生，以理

长，以类行者也。”（《大取》）这就是所谓“三物必具”，即正确地进行逻辑思维

a  参见张纯一：《墨子集解》，第 396—397 页；章士钊：《逻辑指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1 年版，第 92、276 页；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12 页；温
公颐：《先秦逻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5—117 页；孙中原：《印度逻辑与中国、希
腊逻辑的比较研究》，载《南亚研究》，1984 年第 4 期；周云之、刘培育：《先秦逻辑史》，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4—156 页；周云之：《后期墨家已经提出了相当于三段论的推理形式——论

“故”“理”“类”与“三物论式”》，载《哲学研究》，1989 年第 4 期。
b  参见詹剑峰：《墨家的形式逻辑》，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6 页；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1—42 页；崔清田：《墨家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比较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5—106 页；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4 页；刘培育：《中国名辩学》，载张家龙主编：《逻辑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25—128 页。

c  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六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2016 年版，第 375 页。下引《冯契文集（增订版）》各卷，不再一一注明出版社与出版时间。

d  《先秦哲学笔记》写于一本硬面抄上。该硬面抄共写有 70 页笔记，分为“先秦哲学笔记”和“中国古代哲
学（秦汉至清代）笔记”两部分，其中先秦部分明确标有时间“1977 年”，包括关于子产、史墨、墨子、《老
子》、《管子》和《商君书》、墨辩、荀子、韩非的笔记八则，共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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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辩说的必要条件。a

所谓“以故生”，是指立论要有根据；“以理长”，是指论证和辩驳要遵守逻辑规律和

逻辑规则来展开；“以类行”，是指按“以类取，以类予”的原则或事物的种属包含关

系来进行推理。粗略地看，冯契对“三物”论说文本的理解同主流解释似无明显区

别，不过就其适用范围与本质勘定而言，区别的端倪已经显现：不同于主流解释多

把“三物”论说限定在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冯契通过“逻辑思维和

辩说”这一表述似在表明这一论说的适用范围更广，关乎整个逻辑思维；不同于主

流解释把“三物”论说的本质勘定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

冯契认为这一论说提出了“正确地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说的必要条件”。

《先秦哲学笔记》实际上是冯契 1978—1980 年为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哲学的

逻辑发展”所写的准备材料。b从讲课记录稿看，在说明后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时，

冯契指 出：

人们采用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时，总是要运用类、故、理这样一

些逻辑范畴。《大取》篇讲到：“三物必具，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讲了

正确思维的三个必要条件。c

这些文字与《先秦哲学笔记》中的提法基本一致，但若仔细辨析，至少有以下三点

值得注意：第一，就“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说，冯契在此更为明确地强调它普遍适

用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形式。第二，就如何理解“三物”论说所揭示

的“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看，冯契在此似乎有意把这些必要条件与思维必须运用

的“类”“故”“理”等逻辑范畴关联起来。第三，就“三物”论说提出的逻辑范畴说，

冯契在此不再拘泥于这一论说本身所表述的“故—理—类”的顺序，转而开始按照

“类—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

前文业已指出，学术界的主流做法是立足《小取》篇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

a  参见冯契：《先秦哲学笔记》，手稿，1977 年，第 20 页。
b  现存《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记录稿）》上下两册封面均印有“1978—79”。不过据《致董易》 （1980

年 1 月 2 日）：“我一年半来每两周讲一次‘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最近可以结束”，可知冯契实际讲
授的时间当始于 1978 年秋季学期，结束于 1980 年初。参见冯契：《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载《冯契文
集（增订版）》第十卷，第 279 页。

c  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记录稿）》上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上海师大中国哲
学研究室 1978—79 年版，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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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冯契也全文引用并解释了《小取》篇总论“辩”的第一节，但鉴于“三物”论说

关乎整个逻辑思维，他在讲课中开始尝试从“类”“故”“理”三个方面来诠释《墨辩》

相关文本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a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三物”论说的诠释

再一次显示出不同于主流解释的独特个 性。

1980 年 1 月 2 日，冯契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他回顾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哲学

的逻辑发展”的研究，“感到还是比较粗糙”，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未能提出自己的看

法。b1982 年 3 月，他开始修改《逻辑发展》的记录稿。c他把“三物”论说的本质

从“讲了正确思维的三个必要条件”修改为“明确地提出了‘类’‘故’‘理’三个范畴

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并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上，虽然“类”“故”“理”是墨子在

不同地方提出的，“只是到后期墨家，才第一次把‘类’‘故’‘理’联系起来，明确地

将它们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基本范畴来阐述，从而建立起形式逻辑的科学体系”。

基于此，他进一步确立了以“类”“故”“理”的范畴架构来把握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

研究方法。相较于记录稿，1983 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

用更为清晰的语言写道：“下面我们分别就‘类’‘故’‘理’三个方面来说明《墨经》

的逻辑思想。”d

按冯契之见，后期墨家首先在“类”范畴下对同和异、个别和一般、部分和整

体、质和量等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们不仅对同异的多种表现进行了分析，而且

着重考察了“类同”与“不类”、“体同”与“不体”；按类属关系将名（概念）分为达

名、类名和私名三种，并根据种属包含关系批判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点；提出

了“异类不比”的原则，意识到逻辑思维不能违背质决定量的原则，只有同类事物

才有共同的度量标准；赋予“类”以“法”（标准、法式）的含义，“效”之为论证方式

就是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建立公式、模型进行推导的演绎法，而所效之“法”则

反映了所考察的类的本质。在后期墨家所考察的或、假、效、辟、侔、援、推等论辩

方式中，如果说“效”揭示了演绎推理的本质，那么“推”所代表的归谬式类比，虽

然是从个别到个别，其实也是以“类”为中介，“以类取”而又“以类予”，体现了归

纳与演绎的统 一。

a  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记录稿）》上册，第 80—84 页。
b  参见冯契 1980 年 1 月 2 日致邓艾民、董易的信，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 235、280 页。
c  据《致邓艾民》 （1982 年 3 月 28 日）：“这个月我已动手修改稿子，孔、墨、老、管等已基本修改好了。”参

见《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 249 页。
d  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第 215—216 页。有时

冯契也把“三物”论说称作“形式逻辑基本原理”（第 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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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对“故”范畴的考察中，后期墨家把根据或条件区分为“小故”（必要而

不充足的条件）和“大故”（充足而必要的条件），而“以说出故”就是说推理要提出

“故”来作为立论的根 据。

再次，针对“理”范畴，后期墨家不仅探讨了许多推理形式，而且接触到了逻辑

思维的基本规律。“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所强调的名实对应关系正是同一律的

基础和实质，与坚持同一律相联系，后期墨家反对“两可”之说，包含着排中律的思

想；而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不能“俱当”，又包含着矛盾律的思 想。

虽然后期墨家主要还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考察“类”“故”“理”这些基本的逻

辑范畴，但冯契认为，某些论述其实已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界限，如用“异”来定义

“同”，提出“同异交得”的思想，已经揭示出即便是在最普通的逻辑思维中也包含

有辩证法的因素。a

总起来看，相较于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这一

主流做法，冯契创造性地把《大取》篇的“三物”论说所提出的“类”“故”“理”的范

畴架构作为诠释与重构的基础；相较于主流解释多把“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限制

在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特定形式，冯契认为这一论说关乎整个逻辑思维，普遍

适用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形式；相较于主流解释把“三物”论说的本

质勘定为对推理形式的刻画或对逻辑规律、原则的揭示，冯契强调这一论说提出了

“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相较于主流解释基本依据“三

物”论说本身所表述的“故—理—类”的顺序来进行文本诠释，冯契则是按照“类—

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和后期墨家逻辑思 想。

三、创造性诠释何以可能？

冯契之所以能对“三物”论说作出不同于主流解释的创造性诠释，在很大程度

上跟他把自觉的哲学创作意识注入哲学史研究有关。当然，这绝不是说胡适、冯

友兰、任继愈等人的哲学史著述就完全没有渗透他们各自的文化观念和哲学成见。

以胡适为例，有见于自唐代以来缺乏恰当的逻辑方法已严重妨碍中国哲学与科学

的发展，着眼于“再造文明”，他提出“非儒学派的复兴是绝对需要的，因为正是在

这些学派中我们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的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关于方法

a  详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第 216—224 页。



·59·

从历史研究到理论创造——论冯契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

论的问题，尤其如此”a。基于此，他把名学方法（逻辑方法）视为哲学史的中心问

题，对包括后期墨家在内的非儒学派的逻辑思想给予了极大关注。此外，他强调在

校勘、训诂哲学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贯通，而“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

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这样才能互相印证、相互 
发明。b

一般而言，哲学史研究总是需要以某种理论思考或者说元哲学的自觉为前提，

但在不同的哲学史著述中，元哲学自觉的表现形态与强烈程度不尽相同。胡适的哲

学史研究深受其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念的影响，他基于历史主义的态度也

期待在中西文化的汇合中创造一种新的中国哲学，但囿于把哲学史的目的规定为明

变、求因和评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并未被赋予为创作新的中国哲学

作准备的功能。而冯友兰在哲学史研究中虽尽可能悬置其“正统”派的个人主见，

对传统哲学思想作客观化的系统论述，但他明确把“照着讲”的两卷本《中国哲学

史》视为哲学创作的准备，而其《贞元六书》所代表的“新理学”则是对宋明道学的

一种“接着 讲”。

需要注意的是，长时段的哲学史研究与元哲学自觉之间的关系未必能处处妥帖

地反映在对哲学史个案的研究之中。就对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来说，主流的

研究成果更多地只是在提供关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历史知识，而不是旨在提出

新的逻辑理论。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墨辩》研究主要展开于“名辩逻辑化”的

范式之下，即运用西学东渐而来的传统逻辑（以及逻辑的其他分支）的术语、理论

和方法，来梳理名辩的主要内容，勘定其理论本质，评判其历史地位。c鉴于《小

取》篇的结构在《墨辩》六篇中相对完整，内容上能整合统摄其余五篇，其中论及

的“名”“辞”“说”又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逻辑学所说的“概念”“判断”“推理”，于是

研究者们纷纷以《小取》篇为基础，把传统逻辑作为“解释演述的工具”来贯通《墨

辩》的相关文本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在这一范式下，“三物”论说或依附于对

“辞”（判断）的说明，或依附于对“说”（推理）的解释，自然难以成为诠释和重构后

期墨家逻辑思想的基 础。

作为中国哲学史著述的第三个范例，“冯契所做的不是作为普通教材而作的

哲学史，而是作为哲学创造的准备和哲学理论的长时段历史论证而著述的哲学

a  参见胡适：《先秦名学史》，《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9 页。译文有
所 修 改，见 Hu Shi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Shanghai：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1922， pp. 6—8。

b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21—22 页。
c  参见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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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a这就是说，他的哲学史研究始终展开于自觉的哲学创作意识的指引之下。正

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元哲学自觉，冯契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

法，研究了自先秦直至近代的整个中国哲学史，创造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具

体到对后期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冯契之所以能对“三物”论说作出不同于主流解

释的创造性诠释，可以说直接受益于他在辩证逻辑研究中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 

思 考。

在 1985 年 4 月 4 日的一次谈话中，冯契曾说：“从 50 年代以来，我是围绕认

识论搞研究的。一是逻辑和方法论，一是人的自由和真善美。”b而逻辑范畴正是

逻辑和方法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论题。从幸存下来的“文革”前讲课记录看，冯契在

1956—57 年的《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 （后文或简作《辩唯记录稿》）中已考察

了七组范畴，即：（1）单一、特殊和一般，（2）现象和本质，（3）规律、因果关系和相

互作用，（4）根据和条件，（5）内容和形式，（6）现实和可能性，（7）必然性和偶然

性，并对这些范畴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行了初步说明，但他并未讨论为什么是这七组

范畴以及为什么按这样的次序来讲范畴等问题。c

稍后不久，冯契又在 1957 年 12 月的《〈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 （后文或简称

《哲笔辅导》）中用了一讲来专论“逻辑范畴的体系问题”。在他看来，范畴体系主

要包含三组范畴，第一组范畴“从单一和一般的考察开始，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研

究，这是与认识发展的第一个规律相适应的。其次，从对事物本质矛盾的揭露来把

握事物的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第二组范畴就是如何通过关于因果关系的揭露达到

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与认识发展的第二个规律相应。第三组的范畴是从必然向自

由的飞跃，这与认识发展的第三个规律相应”d。冯契从认识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的

范畴体系基本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辩唯记录稿》未能很好解决的范畴次序

a  参见高瑞泉：《在历史深处通达智慧之道——略论冯契的哲学史研究与“智慧说”创作》，载《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

b  冯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一些设想》，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 
220 页。

c  参见冯契：《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铅印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马列主义业余大学办公室 1956—
57 年，第 94—125 页。据讲授记录稿，在讲完范畴后，曾有学员提问：“斯大林讲辩证法的四个特征，恩
格斯讲三个基本规律，而我们这里又讲了七组范畴，这中间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次
序来讲？”冯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但未回答第二个问题（第 127—128 页）。关于这本讲授记录稿，可参
见晋荣东：《冯契未刊〈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的考辨与解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2019 年第 3 期。

d  冯契：《〈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记录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 1957 年，第 21 页。关于认
识发展的三个规律，详见《辩唯记录稿》第四部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或前引晋荣东《冯契未刊〈辩证
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的考辨与解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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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问题，不过在这次辅导中，他尚未找到合适的名称来称呼这三组范畴，也没

有具体说明这三组范畴究竟包含哪些范畴。a

“文革”结束后，冯契从 1977 年 10 月开始再一次为哲学教师讲《哲学笔记》，

讲课内容被记录整理为《辩证逻辑问题——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 （后

文或简作《辩逻问题》）。在专论“逻辑范畴”的第五讲，很可能就是受到《先秦哲

学笔记》中有关墨辩、荀子的笔记的影响，他开始把恩格斯所说的同一和差异、原

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三对主要逻辑范畴与“类”“故”“理”对应起来。b在此基础

上，他坚持逻辑范畴体系的展开与认识深化扩展进程的一致，按照知其然（察类）、

知其所以然（明故）、知其必然与当然（达理）的认识深化扩展进程，初步考察了关

于“类”（一般）、关于“故”（根据）和关于“理”（规律）的三组范畴。冯契这一时期

的研究已呈现出“史”与“思”有机融合、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造相互生成的特

点。他不仅用“三物”论说系统提出的“类”“故”“理”来称呼反映认识深化扩展进

程的三组范畴，而且开始联系中国哲学史的材料来具体说明这三组范畴及其辩证

推 移。

就对“三物”论说本身的诠释而言，冯契在《先秦哲学笔记》中已提出这一

论说关乎整个逻辑思维，揭示了正确进行逻辑思维和辩说的必要条件。受益于

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思考，尤其是发现了恩格斯所说的三对主要逻辑范畴与

“类”“故”“理”之间的对应关系，他在《辩逻问题》中对“三物”论说形成了一些新

的认识，例如，强调“类”“故”“理”三物的逻辑范畴本性，提出“类”“故”“理”指

的是三组逻辑范畴，认为“类—故—理”的范畴顺序体现了认识深化扩展的进程，

等 等。

如果说这些新认识在《辩逻问题》中还依附于对逻辑范畴问题的思考，那么在

《逻辑发展（记录稿）》中，这些新认识作为元哲学自觉的产物，直接促成了冯契对

“三物”论说的独特诠 释。

首先，由于强调“类”“故”“理”三物的逻辑范畴本性，而逻辑范畴是逻辑思

维的基本环节，冯契没有像主流解释那样把“三物”论说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逻

辑思维的特定形式，而是认为它普遍适用于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多种 
形 式。

a  在讲完范畴体系的线索后，冯契结合《哲学笔记》讲了肯定与否定（有与无）、整体与部分（一与多）、目
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四对范畴，但并未说明这四对范畴与范畴体系应该包括的三组范畴之间的关系。
参见冯契：《〈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记录稿）》，第 22—44 页。

b  冯契：《辩证逻辑问题——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辅导报告（记录稿）》，上海：上海师大哲学教研室
1977—78 年版，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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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基于相同的理由，冯契开始把“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这些正确思

维的必要条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与思维必须运用“故”“理”“类”这些逻辑范畴关联

起 来。

最后，由于“类”“故”“理”对应于恩格斯所说的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

和偶然三对范畴，而这三对范畴的辩证推移体现了知其然（察类）、知其所以然（明

故）、知其必然与当然（达理）的认识深化扩展进程，冯契不再拘泥于“三物”论说

本身所表述的“故—理—类”的顺序，转而按照“类—故—理”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

和后期墨家的逻辑思 想。

在讲完《逻辑发展》后，冯契从 1980 年 9 月到 1981 年 6 月又给研究生和青年

教师讲《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其中讲课记录稿的第八章专论“逻辑范畴”。a在范

畴本质的问题上，他坚持其一贯看法，强调“范畴是客观存在的一般形式的反映，

是认识过程的一些阶段，又是逻辑思维的一些基本环节”b，主张从客观辩证法、认

识论或逻辑的不同侧面去研究范畴，但反对把范畴割裂为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

三个部分。从逻辑侧面看，逻辑范畴是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中概括出来

的，是认识史的总结和现实矛盾的反映，是流动的、灵活的、在对立中统一的；逻辑

范畴的推移体现了正确思维的结构和运动法则，科学方法的正确使用总是蕴涵着逻

辑范畴的运 用。

相较于《辩逻问题》，冯契此时对逻辑范畴所涉诸论题的思考已臻成熟，为

修改《逻辑发展》记录稿的相关内容提供了可能，并最终成就了对“三物”论说

的创造性诠释。冯契对“三物”论说文本的理解与主流解释并无二致，即立论要

有根据、理由（故），论证和辩驳要遵守逻辑规律和规则（理），推理要根据事物

的种属包含关系（类）来进行。不过，他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追问了这些要

求（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之所以成立的根据，并将其归结为人们在逻辑思维时

必须运用“类”“故”“理”这些逻辑范畴。由此出发，他不再满足于把“三物”论说

的本质表述为“讲了正确思维的三个必要条件”，而是将其勘定为“明确地提出了

‘类’‘故’‘理’三个范畴是逻辑思维所必具的学说”。另一方面，冯契认为后期墨家

a  冯契曾设想作为“智慧说三篇”之一的《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其主旨是讲“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
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但是，现收入《冯契文集》的该书实际上是
他在 1980—81 年的讲课记录稿，不仅论述了上述主旨，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基于实践的认识过程的辩证
法，并把后者贯彻于价值领域，考察了理想与现实、人格等问题，即论述了部分“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
冯契生前曾重新审读了讲课记录稿，拟就了修改计划，但该计划因他的遽然去世而未能实现。参见冯契：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383—384 页。
b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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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把“类”“故”“理”作为逻辑思维形式的基本范畴加以系统考察，建立了形式逻

辑的科学体系，因此相异于立足《小取》篇的结构与内容来说明后期墨家逻辑思想

的主流做法，他坚持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深化过程的统一，在按照“类—故—理”

的次序来讲逻辑范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类”“故”“理”的范畴架构来诠释和重

构后期墨家逻辑思 想。

四、从“三物”论说的诠释到逻辑范畴体系的建构

冯契对逻辑范畴问题的思考最终成就了他对后期墨家“三物”论说作出了不同

于主流解释的创造性诠释，而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又进一步为他建构逻辑

范畴体系提供了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基本架构，由此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哲

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创作之间那种“由此及彼、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

下文主要根据《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相关论述略作说 明。

冯契后期墨家“三物”论说诠释与逻辑范畴研究相互影响示意图

是否需要给逻辑范畴安排一个体系？如果需要，又如何建构这个体系？这些都

是冯契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思考的重要问题。关于体系的必要性，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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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所说，“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 a，一切体系或迟或早都会被克服（保留其合

理环节），被超过（达到更高层次），但冯契认为，既然逻辑思维能把握具体真理，哲

学和科学的理论能够客观全面地把握一定层次上的实在，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一定是

体系化的，相应地，逻辑范畴也必须体系化，否则就难以把握具 体。

至于如何建构逻辑范畴体系，冯契将其分解为两个子问题来加以考察：首先，

范畴体系从哪里开始？他坚持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的辩证运动的统一，认识从哪里

开始，逻辑就应该从那里开始。由于知识开始于对当前的呈现（“这个”）有所知觉

和作出判断，形形色色的呈现总是依附于客观实在，而呈现既是实有的又是非实有

的，因此作为认识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的基本环节，逻辑范畴体系应该从客观实在出

发，把实在理解为现象与本质的统一。b

其次，范畴体系如何展开？冯契对此的探索实际上也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是

主要的逻辑范畴有哪些？二是这些范畴如何联系、推移？关于第一个方面，冯契

在“文革”前的探索集中于对西方哲学史上康德、黑格尔以及恩格斯、列宁的相关

论述进行批判总结。在他看来，康德从判断分类中概括出关于量、质、关系和模

态的四组范畴，除去关于质的范畴，剩下三组其实就是关于个别与一般、因果联

系、必然与偶然的范畴。c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讨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

论”三组范畴 d，恩格斯从黑格尔“概念论”的判断分类中概括出个别、特殊、普遍

等一组范畴，又把“本质论”中的范畴概括为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

然这三个主要的对立。e“文革”结束后，冯契的逻辑范畴研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日趋合流。正是受益于对逻辑范畴问题的长期研究，他在诠释“三物”论说时才能

把“类”“故”“理”解释为逻辑范畴，并创造性地立足“类”“故”“理”的范畴架构来

把握后期墨家逻辑思想；而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又使他在逻辑范畴研究中

能充分利用中国哲学史的材料，明确提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主要的逻辑范畴就是

a  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5页；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248页。

b  更详细的论证，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48—250 页。
c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1—72 页。冯契把

关于质的范畴所涉及的肯定与否定，解释为判断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动，参见《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53—254 页。

d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上、下，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
《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45—246 页。

e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25—
928、913 页；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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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故”“理”三组，康德、黑格尔、恩格斯所说的三组范畴均对应于并可归结为这

三 者：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主要的逻辑范畴是三组或三个，就是“类”“故”“理”。

《墨经·大取》提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恩格斯所讲的个别

和一般、同一和差异实际上是关于“类”的范畴，原因和结果是关于“故”的范

畴，必然和偶然是关于“理”的范畴。a

上述结论既是对有关后期墨家“三物”论说创造性诠释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对中

西哲学史上有关主要逻辑范畴的相关论述的批判总结，充分体现了其哲学史研

究与哲学理论创作的高度融合与相互生成。对于这一极具原创性的观点，冯契

明确表达了其在理论上的充分自信：“范畴的体系，我按照中国哲学的历史总结，

按照‘类’‘故’‘理’三者来讲。‘类’‘故’‘理’这范畴的分类是中西哲学的共同 

结论。”b

关于第二个方面，即这些范畴是如何联系、推移的？冯契认为，康德的“二律

背反”虽揭示了范畴的矛盾，但没有认识到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是范畴的辩证本

性 c，因此他所提出的几组范畴仅仅是静态的分类，彼此之间没有联系和转化，不

能反映认识的辩证运动。而根据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合理内核的概括，黑格

尔的逻辑范畴体系体现了人类认识从现象揭露本质的一般过程，但这个范畴体系没

有以客观实在作为出发点，并且是独断的。d就冯契本人的探索来说，他坚持客观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认为“辩证逻辑的范畴是现实存在的本质联系方式、

认识运动的基本环节和逻辑思维的普遍形式的统一”e。 因此，要回答逻辑范畴是如

何联系、推移的这一问题，就必须阐明“类”“故”“理”这些范畴究竟体现了哪些认

识辩证运动的基本环节？他指 出：

从认识论来说，察类、明故、达理，是认识过程的必经环节。察类就是

知其然，明故是知其所以然，达理则是知其必然与当然。“类”“故”“理”……

a  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53—254 页。
b  冯契：《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和内容的一些设想》，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十卷，第225页。
c  参见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42 页。
d  同上书，第 245—247 页。
e  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 （增订版）第一卷，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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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组范畴是人们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并对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扩大所

必经的一些环节。由然到所以然，再到必然和当然，是一个认识深化扩展的 

进程。a

将“类”“故”“理”的内涵进一步解释为察类、明故、达理，这是冯契在逻辑范畴的

内涵理解和认识基本环节的阐明方面所取得的又一理论创获。以此为前提，逻

辑范畴的联系、推移自然就应该按照“（察）类—（明）故—（达）理”的次序来 

展开。

在解决了范畴体系从哪里开始、范畴体系如何展开等问题之后，冯契以马克

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基础，对中西哲学史上逻辑范畴研究的积极成果予以辩证

综合，用“三物”论说所提出的“类”“故”“理”为骨架建构了一个辩证思维的范畴 

体 系：

总起来说，我们这样来安排范畴体系：从客观实在出发，把实在了解为现

象与本质的统一。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以及对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扩展

的前进运动，也就是逻辑思维通过“类”“故”“理”等主要范畴的矛盾运动来把

握性与天道的过程。b

这个体系按照“类”（包括同一和差异，个别、特殊和一般，质和量，类和关系等）、

“故”（包括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条件和根据，实体和作用，内容和形式，客观根据

和人的目的等）、“理”（包括现实、可能与必然，必然与偶然，目的、手段和当然，必

然和自由等）的次序来展开，反映了认识从知其然（察类）到知其所以然（明故），

再到知其必然与当然（达理）的认识深化扩展进程，体现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辩

证运动的统一。

冯契强调，这个范畴体系不是封闭的、独断的，而是发展的、开放的，即范畴

的数目会增加，范畴的内涵会深化，范畴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丰富。这一方面是因

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都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总有许多逻辑范畴还没有把握

a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54 页。
b  同上书，第 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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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现象之网是无限丰富的），而且已经揭露的逻辑范畴总有待于研究再研究”a；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冯契在建构体系时重在“揭示出一组组范畴的矛盾运动，并对整

个的范畴体系有一个安排，这样就能给人们提供观点和方法。如果这组范畴和那组

范畴之间的联系讲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以后的人会超过我们，他们会提出更好的

见解，会克服我们的弱点，超过我们的体系”b。就范畴体系的整体而言，对立统一、

矛盾发展原理是其核心。正是通过“类”“故”“理”这些范畴的辩证推移并进行思辨

的综合，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地揭示具体真理，把握性与天道，亦

即运用逻辑思维从相对中把握绝对、从有限中揭示无限，而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运动

便表现为无止境的前进发展过程。c

a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47 页。冯契生前曾在讲课记录稿的
目录页第八章第二、三节标题前加了“系统论”三字，可能是想把系统论的相关思想甚至“系统”这个范
畴补充进关于“类”的范畴及其解释之中（第 385 页）。此外，他在介绍《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时所提到的关于“类”“故”“理”的具体范畴已与讲课记录稿的表述有所不同。参见冯契：《〈智慧说三篇〉
导论》，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 41 页。

b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55 页。
c  参见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载《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一卷，第 42 页。对冯契的逻辑范畴体系

更为深入的研究，可参见彭漪涟：《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0—256 页。

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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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所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是“逻辑范畴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突破和新进展。这

无论对于哲学、逻辑学还是对于其他一切具体科学关于范畴和范畴体系的研究与

建构来说，都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意义的”a。相较于同时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种种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独树一帜，不仅体现了马、中、西

的深度融合 b，而且以后期墨家“三物”论说提出的“类”“故”“理”作为逻辑范畴

的骨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个范畴体系也是构成“智慧说”哲学体系的一

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理论创获。“古人既然已提出‘类’‘故’‘理’的范畴，说明古

人也已经具体而微地把握了逻辑范畴的体系。……我们用‘类’‘故’‘理’作为逻

辑范畴的骨架，这好像也是出发点的复归。”c从对“三物”论说的创造性诠释到

建构以“类”“故”“理”为骨架的逻辑范畴体系，冯契以其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

创作的高度融合和相互生成，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从历史研究走向理论创造的宝贵 

范 例。

（责任编辑：牛婷婷）

a  参见彭漪涟：《对智慧探索历程的逻辑概括——论冯契建构的逻辑范畴体系》，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b  参见童世骏：《现代性的哲学思考》，载杨国荣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哲学卷，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46—348 页。

c  冯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冯契文集（增订版）》第二卷，第 254 页。



·197·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  From Historical Study to Theoretical Creation: On Feng Qi’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ter Mohist Doctrine of San Wu JIN Rongdong
Abstract: Unlike those researchers who view dominantly the later Mohist “Doctrine of San Wu” as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nferential form or the illumination of logical law, Feng Qi, basing on his long-term study 

of logical category, not only argues that the later Mohists sees San Wu, namely lei, gu and li, as the categories 

of class, cause and principle that are indispensable for logical thinking, but also elucidates the logic of the 

Mohist Canon through a discussion of each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Feng Qi’s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later 

Mohist “Doctrine of San Wu” finally leads to a system of logical categories with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his “Doctrine of Wisdom” , the system arranges the catego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from “lei” (categories under “class” , i.e., categories employed in the stage of “knowing 

the hows”) through “gu” (categories under “cause/reason” , i.e., categories employed in the stage of “seeking 

the whys”) to “li” (categories under “reason/principle” , i.e., categories employed in the stage of “understanding 

necessary laws and prescriptive norms”). The mutual generation between the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n the later 

Mohist “Doctrine of San W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logical categories demonstrates fully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his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creating philosophical theory.

Key words: Feng Qi; later Mohist; doctrine of San Wu; system of logical categories

●  The Hegelian Sources in Brandom’s Thought: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SUN Ning
Abstract: Robert Brandom reinterprets Hegel in a very original way. His project shows not only the vitality 

of German idealism, but also the nuanc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fusion of two tradition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and evaluate the Hegelian sources in Brandom’s thought. First, I will analyze the 

motive and strategy of Brandom’s contribut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 namely to advance it from a Kantian 

phrase to a Hegelian phrase. Then I will elucidate the two key insights Brandom gets from Hegel, that is, from 

rationalism to expressivism, and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manifested as the magnanimous recollection. Finally, I 

will locate the Hegelian sources in Brandom’s own context, and evaluate his use of Hegel.

Key words: Robert Brandom; Kant; Hegel

●  The Idea of Reduction: Husserl’s Reductions and Their Common Methodical Sense 

  Dieter Lohmar
Abstract: Reduction is a method widely used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which runs through Husserl’s 

whole phenomenological career. From Logical Investigations to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Husserl put forward 

at least six kinds of reduction, which are: (1) “the reduction to the real components” proposed in Logical 

Investigations; (2) the 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proposed in Ideas I; (3) the reduction to the evidence of the 

individual object proposed in Formal and Transcendental Logic; (4) the primordial reduction proposed in 

Cartesian meditations; (5) the reduction to the prescientific life-world proposed in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d (6) the reduction to the pre-predicative experience proposed in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Among these six kinds of reduction, although Husserl didn’t call the three of them, 

namely (3) (5) (6), “reduction” , but call them “Rückgang” or “Rückführung” , they share the same methodical 

sense with the other three, namely (1) (2) (4), which is: If you want to prove a claim, you should not use it either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in the process of proving it, otherwise you will be caught in a circular argument. Reduction 


